
浙经信产业便函〔2026〕41号

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 2026年
制造业企业质量管理能力评价

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经信局：

开展质量管理能力评价，是落实中央质量督察考核的重要

内容，也是推动制造业企业提升质量管理能力的有效举措。根

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质量

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信厅科函〔2026〕147号）、《工业和信息化

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6年制造业企业质量管理能力评价工作的

通知》（工信厅科函〔2026〕122号，见附件 1）要求，现就做

好我省2026年制造业企业质量管理能力评价工作的相关事项通

知如下。

一、评价对象

依据《制造业企业质量管理能力评估规范》行业标准开展

质量管理能力评价，引导企业沿着“经验级、检验级、保证级、

预防级、卓越级”的梯次路径，逐步提升质量管理能力。2026

年评价工作重点动员以下三类企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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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重点引导类。产品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特别是生命健

康安全，与国家战略紧密相连且对区域和产业发展具有较强引

领作用，对产业链供应链质量联动提升带动性强，拥有较高市

场占有率、较强发展潜力和较大质量提升空间的重点企业以及

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。

（二）自愿参与类。基于自身发展需求，有意愿主动对标

先进质量管理标准，通过参与评价工作诊断自身短板弱项、明

确改进方向、提升质量管理能力的企业；有申报国家新兴产业

发展示范基地、国家或省级质量标杆、浙江制造精品等项目需

求的企业。

（三）进阶提升类。前期已参与 2024年、2025年评价工作，

并完成针对性改进，有意愿通过再次参与评价工作验证质量提

升成效，提高质量管理能力等级，争取入选工信部质量管理能

力高等级（保证级及以上）的企业。

二、评价流程

（一）宣贯培训（6月底前）。我厅将组织开展先进质量管

理体系标准的宣贯培训，引导企业强化质量意识，积极参与评

价工作。

（二）自我评价（10月底前）。在专业机构的针对性辅导下，

参 评 企 业 登 录 制 造 业 企 业 质 量 管 理 能 力 评 估 平 台

（https://www.miitqb.cn/meqmc），完成自我评价工作。

（三）评价复核（11月底前）。我厅会同各地市组织第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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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对自评等级在检验级及以上的企业进行现场复核，并出具

评估报告。对于评价复核结果中等级较高的企业（保证级及以

上）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组织开展二次复核。

（四）结果发布（12月底前）。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评价复

核结果，公布保证级及以上高等级企业名单。我厅依据企业评

价结果，发布检验级企业名单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请各地加大工作力度，将企业质量管理能力评价工

作作为质量提升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细化工

作安排，压实工作责任，按时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；同时，

做好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赋能等相关工作的协同配合。

（二）我厅将积极争取财政资金，遴选第三方机构对企业

开展评价复核工作。各地市也应充分利用财政资金等现有渠道，

汇聚各方力量，为评价工作提供经费支持。评价工作不向企业

收取任何费用。

（三）鼓励各地对获评较高等级的企业给予适当奖励，引

导企业加快迈向卓越质量水平。我厅将会同相关部门，支持高

等级企业参与工业和信息化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典型案例的遴

选，在项目申报、资金支持、金融扶持等方面给予倾斜，积极

引导龙头企业把评价结果作为供应商准入、分级的核心依据。

（四）请各市经信局结合本地区规上工业企业数量，确定

评价复核企业总数，原则上不得低于建议复核数（见附件 2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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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于 4月 30日前将参评企业汇总表（附件 3）报省经信厅产业

升级与品牌建设处。

联系人：祝博艺，联系电话：15857177569（浙政钉同号）；

吴建军，联系电话：0571-87050807。

附件：1.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6年制造业企

业质量管理能力评价工作的通知

2.2026年各市检验级及以上企业培育目标建议表

3.参评企业汇总表

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

2026年 4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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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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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6年各市检验级及以上企业培育目标建议表

序号 地区 已完成培育数量 2026年建议培育目标

1 杭州 6 98

2 宁波 50 103

3 温州 2 123

4 湖州 1 57

5 嘉兴 1 92

6 绍兴 1 74

7 金华 1 84

8 衢州 2 20

9 舟山 0 8

10 台州 2 79

11 丽水 0 26

合计 66 764

备注：结合各地规上工业企业数等因素综合 2026年各地评价复

核企业建议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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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参评企业汇总表

地区：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
序号
所在县

（市、区）
企业名称
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是/否
为专精特新中小

企业

是否

已参加前期

评价

企业联系

人和联系

方式

1

2

3

4

5

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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